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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体卫艺〔2015〕41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），各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〈中小学生艺

术素质测评办法〉等三个文件的通知》（渝教体艺〔2015〕38 号）

要求，2015 年我市将启动实施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。现

将《重庆市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执行。各地在实施中有何情况，请及时与我

委体卫艺处联系，联系人：尹宗明，联系电话：636202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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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庆市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15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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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深入实施，促

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；建立和完善符合审美教育要求

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质量评价体系，促进艺术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

艺术教育保障，提高学校艺术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，提高学生审

美和人文素养。

二、测评依据

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（试行）》（教基〔2001〕17 号）、《教

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基

〔2002〕26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教体艺〔2014〕1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中小学生艺术素质

测评办法〉等三个文件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15〕5 号）等文件；

2011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、美术课程标准和

2013 年教育部颁发的《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》。

三、测评目的

（一）了解和衡量学生艺术素质的个体水平，促进学生个性

发展、特长发展。

（二）了解学校艺术课程实施及课堂教学状况，以及影响学

校艺术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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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了解区域性中小学生艺术素质的总体水平以及不同地

区的差异情况。

（四）落实教育部关于将艺术素质测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

价体系以及教育现代化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，并将测评结果记入

学生成长档案，作为综合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之一，以及逐

步作为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的相关要求。

四、测评原则

（一）导向性原则。测评工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，

遵循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，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，通过测评

促进教育行政部门配齐配足艺术教师，促进学校开齐开足开好艺

术课程，促进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，促进中小学完善艺

术教育保障条件，促进学生发展艺术特长和提高学生审美素养。

（二）发展性原则。测评工作既关注学生艺术素质水平，也

关注艺术课程的开设、教学和管理；既关注艺术教育器材、设备

和场地建设，也关注教师配备、教学理念和评价机制，全面分析

艺术教育成果、条件、师资等方面的关系。通过素质测评和分析

为各地区和学校艺术教育提供建议，达到改进教学管理，优化教

学方法、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。

（三）整合性原则。测评工作纳入学校全局工作安排，结合

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等相关工作阶段、环节

有机进行。

（四）操作性原则。遵循“简便易行、客观公正、逐步深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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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本思路，避免繁琐和形式化的测评方式方法，测评指标、测

评内容和测评方式具有可操作性，保证测评的信度和效度。

五、测评内容

主要测试中小学音乐、美术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基础知识、

基本技能和艺术欣赏及艺术表现能力；测评结果按教育部下发的

指标体系呈现。

六、测评组织

学校主导、区县统筹、市级抽测。学校以艺术学科教师为主

体具体组织实施测评工作；区县教委统筹制定测评实施方案，组

建测评专家指导队伍，组织实施测评工作专项基础培训，组织、

指导学校开展测评工作，结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开展抽测；市教

委负责制定市级抽测总体方案、对区县组织实施情况进行市级抽

查，开展测评业务指导和骨干培训。

七、测评方式

（一）学校测评。

1、测评内容：

（1）学习性测评。主要按照教育部“基础指标”要求，对中

小学生在校内应参加的音乐、美术等艺术课程学习的出勤率、参

与度和学习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、艺

术社团和各类艺术活动的表现进行过程性评价。对应教育部颁发

的“基础指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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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学科性测评。主要通过学期、学年学科性考试考查考核，

了解学生理解和掌握音乐、美术等艺术课程标准要求的基础知识

以及掌握和运用基本技能的情况，了解通过艺术课程标准要求的

基础知识的学习后相关的艺术欣赏和表现能力的发展水平。对应

教育部颁发的“学业指标”。

（3）发展性测评。主要通过学生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、参

与艺术实践的情况（主要指参与社区、乡村文化艺术活动，学习

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，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）和在学校

现场测评（包括校级艺术活动）中展现的某一艺术项目的特长（包

括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戏曲、绘画、书法等）以及参加区

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学生艺术比赛（展演）活

动获奖情况，了解学生的艺术特长和优势。对应教育部颁发的“发

展指标”。

2、测评对象：全体学生。义务教育四年级、六年级、九年级

和高中一、二年级学生测评按上述内容进行，结果按教育部指标

体系全面呈现；其余年级按教育部指标体系写实性呈现。

（二）区县抽测。区县级抽测对象原则上为义务教育四年级

（下期）、六年级（上期）、九年级（上期）和高中一、二年级学

生。可结合教学质量检测进行。

（三）市级抽测。原则上以我委确定的实验区县为对象，每

年选取义务教育四年级（下期）、六年级（上期）、九年级（上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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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1—2 所学校进行。

八、测评结果使用

（一）学生个体测评结果记入学生成长档案，作为综合评价

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之一，条件成熟后逐步纳入升学录取参考。

（二）学生群体测评分析结果纳入区域艺术教育质量评价体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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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5 年 7 月 10 日印


	 学校主导、区县统筹、市级抽测。学校以艺术学科教师为主体具体组织实施测评工作；区县教委统筹制定测评实

